
行政权力事项（行政检查）实施清单
房地产市场专项检查

	1
	事项类型
	  行政检查

	2
	基本编码
	

	3
	实施编码
	

	4
	事项名称
	主项名称
	房地产市场专项检查

	
	
	子项名称
	

	5
	实施主体
	贺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6
	实施主体性质
	法定机关

	7
	承办机构
	贺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地产市场监管和住房保障科

	8
	咨询及   监督电话
	咨询电话
	0774-5137822

	
	
	监督电话
	0774-5137892

	9
	设定依据
	    1.《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48号，1998年7月20日发布施行，根据2011年1月8日国务院第138次常务会议通过《国务院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国务院令第588号文件修订）第四条第二款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房地产开发经营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

    2.《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77号，于2000年3月23日经第二十次部常务会议修订通过，经《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修改〈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等部门规章的决定》进行修订，自2015年5月4日发布之日起施行）第四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资质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资质管理工作。

	10
	实施对象
	    房地产开发企业。

	11
	行政层级
	    此事项属于自治区、设区的市、县三级分级管理。

	12
	检查流程
	    详见附件。

	13
	检查内容
	根据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开展全区房地产市场检查的通知》（桂建房﹝2015﹞22号）的规定，检查内容：

1.房地产市场运行情况（包括对房地产开发投资、商品房销售、价格、存量等指标的分析），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房地产走势预测以及下一步拟采取的措施；

    2.各市贯彻落实自治区有关的房地产政策情况；

3.个人住房信息系统、房地产交易网签系统、领导干部个人住房信息核查报送专网的建设情况。

	14
	责任事项
	    1.检查责任：依法对房地产开发经营活动进行检查。

    2.督促整改责任：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提出整改措施。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责令整改；逾期未整改的，转为行政处罚。

    3.处理责任：检查结束后应按规定通报结果；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违反有关规定的企业进行处罚。

    4.监管责任：强化对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资质管理、监督检查和房地产市场监管。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5
	追责情形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超越法定授权范围实施监督检查的；

2.违反规定程序实施监督检查的；

3.监督检查中具备行政执法资质人员达不到法定要求的；

4.执法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以权谋私的；

5.在履行职权过程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或者泄露国家秘密和商业秘密的；

6. 检查中违规使用或者损毁证据资料，对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7. 行政处理无法定依据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16
	备注
	


廉政风险点

	风险点

数量
	表现形式
	等级
	防控措施
	责任人

	4
	检查准备风险:1.未按相关程序确定检查对象；2.对群众举报事项未按规定程序办理。
	低
	1、制订工作计划或方案，并按规定程序报批；2、对于举报案件严格按信访规定进行办理。
	经办人员；监督检查部门主要负责人。

	
	检查实施风险:1.违反规定程序实施检查的；2.玩忽职守，对知悉的财政、财务和会计违法行为未及时处置；3.泄露监督检查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4.利用监督检查工作之便谋取私利。
	中
	1、严格执行检查程序和检查纪律；2、加强对检查人员的教育培训和监管；3、严格执行廉政纪律。
	经办人员；检查组组长；监督检查部门主要负责人。

	
	检查处理风险:1.行政处理无依据；2.法律法规运用错误；3.对检查对象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未进行复核；4.检查对象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成立，而未予采纳；5.处理决定中未告知对方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诉讼途径和期限。
	高
	1、依据违法事实，严格细化检查处理适用的法律法规；2、集体讨论，严格审批制度； 3、严格执行征求意见制度和审理复核制度。
	经办人员；监督监督检查部门主要负责人。

	
	执行风险:1.未履行处理决定送达程序；2.检查对象对已作出处理决定不执行、不及时执行，未予跟踪监督。
	低
	1、严格执行送达程序；2.加强对检查对象整改落实情况报告报送情况跟踪督促3、对检查对象进行回访，对检查结果进行抽查，加强对执行情况的监督。
	经办人员；监督检查部门主要负责人。


附件：房地产市场专项检查流程图

附件

房地产市场专项检查流程图



















制定计划和方案，确定检查内容、方式和时间，检查前向被检查对象送达检查通知书。





成立检查小组进驻检查现场





检查人员两人以上，出示证件，说明来意，告知相对人权利和义务





开展现场检查





未发现违法、违规行为





发现违法、违规行为





应当进行行政处罚的行为





依法应当责令改正的行为





发现日后难以取得的证据





制作检查笔录，说明检查结论





制作检查笔录





制作检查笔录





请求报批





保存


证据





责令改正





按照规定的日期进行复查





按要求


整改





未按要求


整改





进入行政处罚程序





检查结束





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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